射安办〔2016〕113号
继续深入开展全县烟花爆竹经营
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区管委会，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，驻射省属农、盐场：

日前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就近日江西、湖南接连发生的两起烟花爆竹事故发出警示通报。为进一步加强我县烟花爆竹安全管理，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的发生，保持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，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：
一、工作目标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文件规定，依法查处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。按照严守底线、不触红线、筑牢防线的思路，强化各项安全监管措施、全面排查整改各类事故隐患、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，杜绝生产安全事故，确保我县岁末年初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平稳，社会和谐稳定。
二、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责任

各镇（区、场）要继续高度重视烟花爆竹专项治理工作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结合本地区的实际，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整治范围、重点、步骤、要求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督促烟花爆竹经营户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三、加强零售经营户的监督管理

　　各镇（区、场）安监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的安全管理，确保其规范经营。对已经颁发零售经营许可证的零售店，进行全面核查，对城市建成区内专柜零售店、不符合安全要求、不符合规划布点的零售店，及时报县安监局撤销其许可证。发现超量储存和其它违规行为的，依据相关规定，依法严肃查处。

    各镇（区、场）安监部门要紧密结合《关于对烟花爆竹销售旺季非法违法行为联合整治的通知》（射安办〔2016〕90号）的要求，开展烟花爆竹经营专项治理“回头看”，对2016年开展的烟花爆竹经营专项治理工作全面总结，盯紧、盯牢已关闭的零售点，严格按照烟花爆竹批发企业“六严禁”和零售点“三严禁”要求督查检查；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开展拉网式排查，梳理存量、增量隐患整治情况，全面落实整改；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，联合公安、工商、交通、质监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力量，认真组织开展经营旺季联合执法检查，从销售、储存、运输、产品质量等各个环节加大对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县安监局将及时组织督查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镇（区、场）要充分认识当前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，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，精心组织，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主体责任，确保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扎实地开展。

　　（二）尽职尽责、加强联动。县安监、公安、工商、交通等部门要按照自身的监管职责，认真落实专项整治行动责任，定企业、定内容、定人员、定要求开展专项检查，县安监局按照2016年度监管监察执法检查计划要求会同有关镇、区、场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进行一次执法检查，并抽查20家烟花爆竹零售门点，其他部门根据各自检查形式开展检查工作。在各部门检查的同时，各部门要充分发挥烟花爆竹联席会议作用，各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加大联合执法力度，对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非法违法行为，要严格执行停业整顿、从重处罚、关闭取缔、严格问责的“四个一律”打击措施，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。

　　（三）强化宣传、共同监督。要充分发挥宣传媒体的作用，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知识和百日专项整治宣传力度，有条件的可组织新闻媒体现场参与检查执法，及时曝光非法违法行为和个人。同时要公开监管、有奖举报电话，加强社会力量监督，营造人人参与、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。

请各镇（区、场）于2017年1月31日前将专项行动工作总结报县安监局。联系人：朱德锦，联系电话：69222024。

附件：烟花爆竹检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射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30日

附件：

烟花爆竹零售点安全检查表

零售点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查时间: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序号
	检查内容
	是否完成
	备注

	1
	是否取得县安监部门颁发的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
	
	

	2
	烟花爆竹零售点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。周边安全距离符合标准。
	
	

	3
	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，取得证书，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。
	
	

	4
	零售点是否进行专店或专柜销售、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、与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签订供销合同。
	
	

	5
	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购买烟花爆竹产品时，必须保留相关购销票据和详细的购物清单，并建立完善流向管理台账，做到按货物品种逐页登记。
	
	

	6
	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必须将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、《工商营业执照》悬挂在经营点醒目位置，并张贴如“禁止烟火、禁止吸烟”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零售单位不得私自悬挂含有“批发”、“厂家直销”等字样的宣传条幅，不得在室外沿街摆摊设点、走街窜巷、流动销售烟花爆竹。
	
	

	7
	春节期间零售点、城市建成区内长期零售点实行专店销售，专店销售时，应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，不得经销其它物品。乡村长期零售点在淡季可实行专柜销售，专柜销售时应由专人销售、专人负责安全管理，专柜应相对独立，与其他柜台保持一定安全距离，保证安全通道畅通，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。
	
	

	8
	乡村长期零售点原则上按照：经营场所面积10—20平方米，储存药量不得超过60千克；经营场所面积20—40平方米平方米，储存药量不得超过100千克；经营场所面积40—60平方米，储存药量不得超过120千克；经营场所面积60—80平方米，储存药量不得超过150千克；经营场所面积超过80平方米，储存药量不得超过1700千克；城市建成区内的长期零售点在乡村长期零售点标准上核减20%。 
	
	


	9
	零售单位的烟花爆竹必须存放在零售经营店内，堆放整齐、稳定，不得超高（不得超过2米）堆放，存放量不得超过经营许可证上载明的限量，不得在其他场所私设储存仓库。专营店内不得存放与烟花爆竹无关的物品。 
	
	

	10
	经营场所要配备至少2只4公斤以上的干粉灭火器，灭火器要放置在不影响经营操作和便于取放的位置；
，经营场所要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	
	

	11
	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，必须建立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，安全管理制度至少包括采购、销售、保管及日常安全检查等，店内有安全承诺书、燃放告知书并悬挂在店堂的醒目位置。
	
	

	12
	门市内不得有热源和任何明火，不准带火柴、打火机，门市内使用防爆灯具，导线整齐，不得裸露，烟花爆竹产品必须分级、分类、专柜存放，保持门店通风、防潮、降温。
	
	

	13
	严禁出售非法私炮、超药量炮，禁止出售劣质不合格产品，防止事故发生。
	
	

	14
	烟花爆竹的外包装标志应包括产品名称、制造商或出品人名称及地址、生产日期(或批号)、箱含量、净重、体积和“烟花爆竹”、“防火防潮”、“轻拿轻放”等安全用语或安全图案及执行标准代号。
	
	

	15
	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是否经营其它易燃易爆商品，是否向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采购烟花爆竹。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，不得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。
	
	

	检查意见：

 检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零售户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门点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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